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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7）北法司辅字第52号案件
情况说明
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2017年4月28日，我公司收到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7）北法司辅字第52号案件《评估委托书》，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2号楼18层2106室房屋一套进行价值评估。 
2018年3月1日，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在夏方法官的见证下，对估价对象外部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因被执行人不予配合，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未入户查勘，对估价对象内部装修情况不明确，需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对估价对象装修情况（毛坯、普通装修、精装修等）给予装修标准设定。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无法确定该估价对象是否已抵押或已出租，需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对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抵押权及租赁权给予设定。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                             2018年3月2日
image1.jpeg
»;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